採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公有零售市場耐震能力詳細評估
補充事項
採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公有零售市場耐震能力詳細評估時，除共同供應契約需提供之基本服務內容外，應包括下列服務項目：
(1) 建築物結構體現況勘查：含繪製結構圖、勘查結構體損壞情形及原因分析。 

(2) 混凝土檢測：混凝土鑽心試體(依CNS 1238 規定)，依每一層樓地板面積(A)為基準，採下列公式計算

(i) A≦600m2者，每層樓至少3個鑽心試體。

(ii) A>600m2者，每層樓鑽心試體取樣個數N=3+(A-600)/400個(無條件進位)。

(3) 同一樓層若有分期興建情事，依該樓層各分期興建區域面積(A)決定取樣數量：

(i) A ≦ 300m2者，該分期興建區域至少2個鑽心試體。

(ii) 300m2<A≦600m2者，該分期興建區域至少3個鑽心試體。

(iii) A＞600m2者，該分期興建區域鑽心試體取樣個數N=3+(A-600)/400個(無條件進位)。
(4) 氯離子含量試驗：每一層樓至少一個，若該樓層有分期興建，每一分期興建區域之氯離子試體至少一個。若試驗結果不合格，該區域須再增加2個確認。
(5) 中性化試驗：同混凝土鑽心數量。

(6) 混凝土保護層厚度檢測：每一層樓梁、柱至少各取3處。

(7) 磚塊強度

(8) 鋼筋強度：原則上如有設計值或試驗值，則採用其值；若無，則可直接以2800 kgf/cm2 作為鋼筋降伏強度值。

(9) 上述(2)至(4)之試驗均須有符合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(TAF)認證試驗項目之試驗報告。

(10) 執行者需向主辦機關或由主辦機關向建管單位調閱原始設計圖說，當確認無原始設計圖說者，則應執行以下工作項目：

(i) 應參考興建當時法規考慮設計地震力之載重組合，或採靜載及活載之載重組合，分析梁柱鋼筋量，但不得低於最小鋼筋量，並搭配檢測結果確認配筋，重建結構模擬之必要配筋設計圖。

(ii) 鋼筋排列探測：每一層樓梁、柱至少各取3處。

(iii) 評估者可視需要採混凝土敲除保護層檢視，檢視柱主筋根數及號數暨箍筋之號數及間距。(含廢棄物清除及回復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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